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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 ,在学科发展史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相互依托、互相促进 ,两

个学科的教学互动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一方面 ,国际关系知识可以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次给予国际法的发展现象提供各

种解释 ,以及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 ;另一方面 ,国际法学经常是某些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源泉 ,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活

动给予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现实上的支持。因此 ,面对国内当前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教学割裂现状 ,促进它们之

间教学的互动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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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e closely related. From the view of histo2
ry of these two discip lines, the two are comp lementary and interdependent and the potential therein is great. On one side, the interna2
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can p rovide various exp lanations atmacro - view, medium - view and m icro - view levels and have different in2
fluences. On the other side, the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the

p 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p ractically. Therefore, it is

meaningful to exam ine the cleavage between the two teachings and develop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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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动的必要

无疑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 ,而国际

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相辅相成 ,这些特性决定

了在两个学科的教学中互动的必要性。

实际上 ,在西方著名高校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

教学是相通的 ,许多著名的西方国际法学者同时也是

国际关系学者 ,而诸如霍布斯、洛克、格老秀斯、普芬

道夫、沃尔夫、瓦泰勒等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很大影

响的思想家 ,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 ,他们的

学说或著作同时被两个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奉为经典。

不过 ,在中国 ,由于沿袭前苏联过细的学科划分 ,国际

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长期被看成两个独立的领域 ,在

各自的教学活动中 ,它们之间的紧密相关性一直被遗

忘。无疑 ,对于哪个领域这都是一件遗憾之事 ,从而

有重新拾起它们之间联结纽带的必要性。不过 ,由于

这种联结需要国际法或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掌握必

要的外学科知识 ,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增加了学习的

“负担 ”。因此 ,若要让他们把这种学习变成自觉自

发的行动 ,就有必要在开课时先跟他们讲清楚两个学

科互动的意义所在。

对此 ,我们可以给学生介绍西方学界当前蔚然成

风的、代表各个学科科研最新高度的国际法学与国际

关系理论之间跨学科研究活动。近年来 ,不仅有越来

越多的国际法学者开始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模型、

研究方法、政策分析以及历史数据等抱以越来越浓厚

的兴趣 ,也有更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重新考虑国际

法与正式的国际组织的价值所在。究其原因 ,他们具

有相同的视野 ,即在传统上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

和平与发展问题 ,当前又同时面对这个发展日新月异

的世界 ,诸如经济全球化、“国际治理 ”等皆是他们所

面临的全新课题。而进行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一方

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 ,

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 ,另一方面

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

需要。事实上 ,通过对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介绍 ,学生

不仅会明白老师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法教学活动中适

当运用彼此学科知识的必要性 ,也启发他们从国际关

系理论的视角学习国际法 ,或者从国际法的视角学习

国际关系的兴趣 ,从而提高学习跨学科知识的自

觉性。

2　互动的方式

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具体教学活动中 ,从彼此

学科寻找论据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当然 ,这种互动

的主旨 ,不是试图给学生全面灌输国际法或国际关系

知识 ,而是为了他们更好的理解国际法或国际关系

本身。

2. 1　在国际法教学中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

论据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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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至少能为国际法教学与研究提供以下作用 :

2. 1. 1　在宏观上分析体系层面的国际法发展问

题。诸如凡尔赛体系与国际联盟产生的根源与背景、

联合国与联合国法律体制的构建与遵守、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建立与维护、冷战时期国际法的遵守与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斗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发展的繁荣、国际法的未

来走向等等宏观性问题 ,都可以通过对同一时期占据

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强势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分析 ,

为国际法的这些现象寻求一种宏观上的理论背景 ,从

而更好的理解国际法的发展本身。

2. 1. 2　在中观上解释个体国家在国际立法方面

的合作偏好等问题 ,包括对国家合作方面的选择、国

家立法偏好、遵守与违反协议的行为、谈判战略与策

略 (如结盟、组建谈判俱乐部等 )、争端解决问题上选

择对抗还是妥协等方面。在国际法教学中分析这些

问题时 ,恰当应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 ,

对于学生理解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

2. 1. 3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解释具体

的国际规则的建构等微观问题 ,能够让国际法的学生

更好的理解国际规则的产生与制定过程 ,从而加强对

国际规则的客观认识。

2. 2　国际法的研究成果以及实践活动可以为国

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论点提供支持性的证据或方法。

2. 2. 1　借鉴国际法学研究成果与方法解释国际

关系理论某些流派的观点与方法 ,是一条有效与必要

的途径。例如 ,在对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

中 ,格劳秀斯有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思想显然有助

于理解该学派观点与主张、理想主义者创建凡尔赛体

系与国际联盟的努力 ,以及这些学者重视集体安全机

制的构建的原因。同样 ,包括支持“世界秩序理论 ”

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的价值与作用的判断 ,“英

国学派 ”有关“国际社会 ”的研究 ,建构主义借用国际

习惯法的遵守问题去分析“观念 ”、“认同 ”等概念等

等 ,都大量吸收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因此 ,在国

际关系的教学活动中 ,通过对相应的国际法研究成果

的引入 ,对于学生领会与创新这些思想或观点 ,具有

重大意义。

2. 2. 2　在国际关系的教学中 ,通过对国际法实

践活动的引入 ,来对国际关系学者的某些观点与方法

的说明或解释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实际上 ,诸

如国际机制的“法制化 ”趋势、“有效性 ”或“制约性 ”

的实践证明、行为主义的博弈论与一体化理论的具体

论证、国际政治经济学派中的依附论、霸权稳定论、建

构主义的“认同 ”与“观念 ”等等 ,都可以通过对国际

法的实践活动的考察来论证或支持。运用国际法实

践活动的分析 ,能够让学生较好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

的论证逻辑以及现实影响 ,从而加强对这些学派以及

它们的具体观点的客观认识 ,并最终实现新的理论

创新。

总之 ,借鉴国际关系知识去分析国际法的问题 ,

将为国际法学的教学走出一条可行之路 ;同样 ,借鉴

国际法学的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国际关系的问题 ,也能

为国际关系的教学打开别开生面的视野。

3　注意的问题

然而 ,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教学中恰当运用对方

的知识 ,不可避免的将遭遇“两种文化冲突 ”的问题 ,

因为两个学科毕竟是不同的学科 ,它们之间存有较大

的差异。所以 ,在这种教学互动中 ,必须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力图避免“水土不服 ”的现象。

3. 1　注意选择彼此学科的适当知识

一方面 ,无论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还是国际

法专业的学生 ,毕竟是以学习本专业知识为主业 ,对

于外专业的理论知识 ,由于时间与精力的关系 ,只要

做到能用就行 ,而无法也不需要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 ,

虽然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人文学科中的二级

学科 ,但皆是博大精深 ,体系繁多 ,非一朝一夕能够全

面掌握。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如何选择与选择什么

样的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知识 ,都是需要教师解决的首

要问题。总的来讲 ,教师必须选择难简得当、针对性

强的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知识。如在讲解二战后国际

经济立法方面南北对峙问题时 ,应该选择在发展中国

家流行的“发展主义理论 ”、“依附理论 ”等 ,帮助学生

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而不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各种流派通通介绍 ,这将超出教学的需要以及学生的

学习能力。

3. 2　注意讲解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知识的方法。

对于一门陌生的学科 ,学生在理解与掌握上都存在一

定的难度 ,需要运用深入浅出的讲解方法。而且 ,无

论是国际法学还是国际关系理论 ,都是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 ,如果在理论教学中穿插一些具体的国际关系事

件或国际法实践 ,甚至将这种事件或实践当作一个故

事来讲述 ,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如在讲述理想主义学

派对一战后国际法的发展的影响时 ,我们可以把威尔

逊在美国国会作题为《十四点 》的演讲 ,他在巴黎和

会上推销理想主义观点的外交努力 ,以及回国后他力

促国会通过《国际联盟盟约 》并最后失败的过程 ,当

成一个历史故事来对学生详尽介绍 ,对于学生掌握理

想主义者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历史贡献是非常有帮

助的。

3. 3　注意互动效用的有限性。任何方法都有它

的局限性 ,是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互动教学也

一样 ,而这种局限也将导致两个学科对彼此问题的解

释以及影响上的有限性。如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

64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者认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家对绝对获益的重

视而导致合作的成功 ,这有利于解释经济全球化的背

景下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立法时 ,一般是以绝对获益为

倚重 ,因而出现晚近立法繁荣的现象。但是 ,这种情

况并不是绝对 ,在某些情况或具体问题上 ,参与立法

谈判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对相对获益的重视 ,从而导致

合作的困难或失败。实际上 ,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博

弈 ,包括国际立法 ,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对它们全面

的理解必须依赖多种视角与各种理论的有效结合 ,否

则将产生“挂一漏万 ”的后果。因此 ,虽然国际关系

知识对国际法教学 ,或者国际法知识对国际关系的教

学非常有帮助 ,具有极强解释功能 ,但绝对不是完美

或万能的。教师在讲解这种跨学科知识时 ,必须时刻

注意这一点 ,以防陷入互动教学的功效“万能 ”之

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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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诚然 ,法律的内在固然非常重要 ,但法律的形式却不容忽视 ,由于法律的外在形式首先被展现和接触。本文通

过对中国法的形式取向的历史过程进行阐述和分析 ,从中发现其负面效应 ,并提出一些改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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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eed, legal intrinsic no doubt count formuch, but the legal form is actually not allow to neglect, because the legal

external form is first unfolded with the cont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center law of the

land form orientation historical p rocess, discovered its negative effect, and p roposes some imp 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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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系与法的形式取向阐述

法系乃外来语。原意指一定的世系、谱系 ,由具

有源流和联属关系的某些法律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

故任何一个法系一方面都有母法国和子法国的承受

关系 ,另方面也无不具有各自的特点。随着资本主义

的产生和发展 ,形成了资产阶级两大主要法系 :大陆

法系和英美法系。法系 ,其实也是一个基础的法律概

念 ,不仅关乎法律的基本品性和内涵 ,而且决定了法

律外在形式的千差万别。

法学家对世界各国法律的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 ,

一般把它划分为五大法系 ,即中国法系、印度法系、阿

拉伯法系 (伊斯兰法系 )、大陆法系 (罗马法系 )、英美

法系。但是现代法律之中 ,主流的法系一般是指大陆

法系和英美法系两个西方法系。至于中国法系、伊斯

兰法系、印度法系等 ,应当只是法系历史长河中的比

较显眼的波澜而已。譬如 ,就中国而言 ,我们目前的

法律框架基本是移植西方的 ,这一点无法否认。其

实 ,随着法律的演化和发展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

内容本质上已越来越趋于相似 ,然而在形式上的差

别 ,二者却是非常大的。

其实 ,中国现代法律有自己的优点 ,它并不是特

别强调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法系派别 ,而是在本质内容

上继承、吸收了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优秀成果。如果非

要把中国法归为大陆法系 ,这个分类更多的注重了法

律的外在形式。就本文讨论的中国法的形式取向而

言 ,大陆法系毫无疑问的被中国法作为了自己的法的

形式的选择取向。那是因为中国法具备了大陆法在

形式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法律渊源以制定法为主 ,

不承认判例法的法律效力 ;重视法典编纂 ,重要的法

律部门一般都制定有一部基本法典和大量规范性文

件 ;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等等。

2　中国法演进中的形式取向的发展进程回顾

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 ,西方法制尤其是大陆

法系的法律传统的深刻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这种影

响 ,在清末变法中 ,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法

制中 ,都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和

新中国的法制中 ,这种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中国法的形式取向在中国现代法律的进化过程中清

晰可见。

2. 1　晚清的法律改革。清朝末年 , 传统的中华

法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 法典的“诸法合体 , 以刑为

主 ”体例被西方式的由多个部门法共同组成的体系

所取代 ; 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以“一本于礼 ”、“家族本位 ”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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